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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号） 中央决定，在国家行政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国

家公务员制度的同时，党的机关参照试行《国家公务员暂行

条例》。现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国共产党机关参照试

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实施意见》转发给你们，请结

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党的机关参

照试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与国家行政机关推行国家公

务员制度同步进行。中央组织部负责研究制定党的机关参照

试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实施方案。各级党的机关，

要按照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实施意见和制定的实施方案，结合

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 党的机关参照试行《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党的机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

项重要工作。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严格组织纪律，防

止随意增设职务、高定级别、突击提拔干部等现象发生。要

注意解决参照试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使各

项管理制度在实践中逐步规范和完善。要通过这项工作，进

一步加强党的机关建设，精干工作人员队伍，建立有效的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党的机关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党的机关

工作效能。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国

共产党机关参照 试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实施意见 一

、试行范围 党的机关参照试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范

围是： （１）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工作部门、办事机构和派



出机构； （２）街道、乡、镇党委机关。 上述党的机关中除

工勤人员之外的工作人员（简称“党的机关工作者”），参

照试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各级纪委派驻的纪检机构

的工作人员，实行所在部门的人事管理制度。 二、职务设置

与人员分级 党的机关设置领导职务序列和非领导职务序列。 

各级党的机关选任的领导职务的设置、任免，按照党章和有

关规定办理。非选任的领导职务序列为：副科长、科长、副

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部长、部长。设置其他名称

的领导职务，与上列职务层次相对应。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常委，地（盟）委委员、省辖市（州、直辖市的区）

党委常委，县（市、旗、省辖市的区）党委常委，分别为副

省级、副地级、副县级职务。 非领导职务序列为：办事员、

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调研员、助理

巡视员、巡视员。设置其他名称的非领导职务（如纪律检查

员等），与上列职务层次相对应。 党的机关工作者的级别划

分，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执行。职务与级别的对应

关系是： （１）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级； （２

）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

记：二至三级； （３）中央各部部长，省（自治区、直辖市

）委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三至四级； （４）中央各部副部

长，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副书记、常委，中纪委常委，

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四至五级； （５）中央各

部局长，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各部部长，地（市、州、

盟、直辖市的区）委书记，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副书

纪，巡视员：五至七级； （６）中央各部副局长，省（自治

区、直辖市）委各部副部长，地（市、州、盟、直辖市的区



）委副书记，地、盟（市、州、直辖市的区）委委员（常委

），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常委，地（市、州、盟、直

辖市的区）纪委书记，助理巡视员：六至八级； （７）处长

，地（市、州、盟、直辖市的区）委各部部长，县（市、旗

、省辖市的区）委书记，地（市、州、盟、直辖市的区）纪

委副书记，调研员：七至十级； （８）副处长，地（市、州

、盟、直辖市的区）委各部副部长，县（市、旗、省辖市的

区）委副书记、常委，地、盟（市、州、直辖市的区）纪委

委员（常委），县（市、旗、省辖市的区）纪委书记，助理

调研员：八至十一级； （９）科长，县（市、旗、省辖市的

区）委各部部长，乡（镇）党委书记，县（市、旗、省辖市

的区）纪委副书记，主任科员：九至十二级； （１０）副科

长，县（市、旗、省辖市的区）委各部副部长，乡（镇）党

委副书记，县（市、旗、省辖市的区）纪委常委，副主任科

员：九至十三级； （１１）科员：九至十四级； （１２）办

事员：十至十五级。 各级党的机关中与上述职务相对应的其

他职务，适用上述规定。 党的机关工作者的级别，按照管理

权限由主管部门参照国家公务员的定级办法确定。 党的机关

各部门，根据其机构层次、工作性质和人员构成的不同情况

，设置不同比例的非领导职务。 党的机关的领导职务和非领

导职务，要在规定的职数限额内设置，并与机构规格相一致

。任命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要严格任职条件，并按照管

理权限和审批程序办理。各部门原任命的非领导职务，要在

新确定的非领导职务职数限额内重新认定。 三、招考与选调 

党的机关录用工作人员，采用招考与选调两种方式。 中央和

省级党的机关录用科级以下（含科级）工作人员和地级以下



（含地级）党的机关录用一般工作人员，实行公开招考，或

实行有限竞争性考试，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择优录用。党的

机关工作者的录用考试，参照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有关规

定办理。 中央和省级党的机关副处级以上（含副处级）领导

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出现空缺时，地级以下（含地级）党的机

关副科级以上（含副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出现空缺

时，可从本机关内部晋升，也可从党的机关其他单位或国家

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中择优选调符合任职条件者担

任。必要时，经主管部门批准，也可采用公开招考的办法择

优任用。 招考和选调党的机关工作者，须经严格考核，在编

制限额内进行，并按照管理权限办理。 四、纪律处分 对党的

机关工作者中党员的违纪行为的惩处，按照党章规定执行。

必要时可给予降级、开除公职等行政处分。 对党的机关工作

者中非党员的违纪行为的惩处，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管理与监督 党的机关工作者的义务

与权利、职位分类、考核、奖励、纪律、职务升降、职务任

免、培训、交流、回避、工资保险福利、辞职辞退、退休和

申诉控告等，从党的机关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国家公务

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中央组织部负责全国党的机

关参照试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工作的综合指导、监督

和管理。 县以上地方党委组织部负责本地区党的机关参照试

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工作的综合指导、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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